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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署在特定條文上與政府當局的主要分歧 (至 2012 年 5 月 4 日) 
 
 

條例 = 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 
公署 =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
局方 =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銀行公會 = 香港銀行公會 

 
 

條文 題目 公署的建議 公署就局方的評論而作出的回應 

第 VIA 部
第 35D 條 
 

不溯既往安

排 
 

在生效日前加上截止日期 
 由於需要讓資料使用者有足夠時間在文件上及

程序上作出改變，並進行資訊科技系統的改善，

另外，公署亦要就資料使用者的循規而訂立新指

引，並進行其他宣傳教育活動去推行修訂法例，

因此不預期第 VIA 部的生效日期會快將來臨。就

此，銀行公會建議第 VIA 部在通過修訂條例後不

少於 10 個月後才施行。 
 公署關注到部份資料使用者可能在這個過渡時

期進行大規模的直接促銷活動，以達到盡量避免

遵守生效日期後的新規定的目的。為免此事發

生，公署建議於第 35D(1)條訂明截止日期[在修

訂條例通過後一個儘早的日期]。在該日期後，

資料使用者便不能再依靠第 35D(1)條援引不溯

 
 局方表示訂立截止日期會令推遲生效日期的目

的失去意義，該目的是讓資料使用者及公署有充

足時間準備新制度下的規管。 
 公署不同意這觀點。在截止日期與生效日期之間

的時間，只要資料使用者依從目前條例的規定，

他們可以繼續進行正常的直接促銷活動。公署於

2010 年 10 月發出的《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

接促銷指引》會繼續適用。新規管機制的額外規

定是：(i) 資料使用者須向資料當事人提供回應

途徑，讓他表示不反對擬對其個人資料被用於直

接促銷，及(ii) 資料使用者在未接獲資料當事人

表示不反對的通知前，是不能如此使用其個人資

料；這些新規定不適用於這段時間。 

附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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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 題目 公署的建議 公署就局方的評論而作出的回應 

既往的安排。換言之，不溯既往安排只限於截止

日期(較生效日期為早)前所收集及用於直接促銷

的個人資料。 
 
 
 

 局方表示，資料使用者不會為了避免依從新規管

機制下的規定而進行沒有作用的直接促銷活

動。公署認為由於以電郵、短訊、傳真及(或者)
電話進行直接促銷的費用相對低廉，部分資料使

用者或會真的採取這些步驟，從而減低新規管機

制對其的影響，致令資料當事人因不必要的直接

促銷而感到煩擾。 
 公署重申有需要加入截止日期。 

 

第 VIA 部 
第 35E(1) 
(b)條 
 

在直接促銷

中使用個人

資料 
 

 修訂建議容許以口頭形式取得同意，較以往建議

須取得資料當事人書面回應實質上減低了對資料

當事人的保障。 
 為儘量抵消這負面的影響，公署建議在第

35E(1)(b)條加入下述規定： 
 須在給予口頭同意後不遲於 14 天內發出書面

確認； 
 書面確認須送往資料當事人的最後知悉的通

訊地址，包括住宅地址、電郵地址及接收短訊

的電話號碼；及 
 
 
 

 資料使用者在發出書面確認後 14 日內，沒有

 
 
 
 
 
 公署得悉局方同意這項建議。 

 
 公署的建議規定資料使用者小心進行跟進工作，

以減低收不到書面確認的可能性。公署對直銷商

的指引(將會發出)會包括建議他們在與資料當事

人通話時，應與資料當事人確認收取書面確認的

確實地址(可以是住宅地址、電郵地址或接收短訊

的電話號碼)。 
 由於口頭通訊不像書面通訊般可靠(因此有書面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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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 題目 公署的建議 公署就局方的評論而作出的回應 

收到資料當事人對口頭同意的任何反對。 
 

認的需要)，資料當事人對口頭同意爭議是有真實

的可能性。如沒有時間讓資料當事人提出爭議，

實際上會准許資料使用者在未得資料當事人的同

意下使用其個人資料。局方辯稱，資料當事人其

後可以根據第 35G 條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使用個

人資料。不過，這會不公平地把採取補救行動的

責任加諸資料當事人身上。 
 

第 VIA 部 
 

個人資料來

源 
 公署之前建議賦予個人獲直銷商告知其個人資

料來源的權利。政府當局沒有接納建議。 
 在 2011 年 11 月 26 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

出席會議的團體對公署的建議沒有表示反對。其

實，直銷商表示他們的實務守則規定，如客戶查

詢資料來源，他們須於 7 日內回覆客戶，披露資

料來源。 
 在 2012 年 4 月 17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涂謹

申議員表示關注條例下個人並未獲賦權追溯被

直銷商所使用的個人資料的來源。 
 有鑑於此，公署希望政府當局可以重新考慮把這

個有意義的建議併入草案中。 
 

 

 局方對賦予追溯個人資料來源的權利的實際需

要抱有懷疑。局方是依據電訊管理局於 2009 年

進行的調查，該調查顯示約半數的直銷電話並不

涉及接聽電話人士的個人資料。但公署從該調查

得悉，約 40%至 45%的人對人直銷電話涉及使用

個人資料。這數量不少，不應被忽視。 
 局方指出行使這權利的困難，因為電話直銷員很

快便會識別出顧客可能會找他麻煩，而在未披露

他身份前已掛線。公署認為促銷電話的目的是為

了取得生意，所以在過程中，電話直銷員必須表

明身份。根據公署的規管經驗，投訴身份已已被被確確

認認的資料使用者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是常

見的。在 2011/12 年度，公署接獲 109 宗這類投

訴，佔投訴總數 7%。在這些個案中，有兩宗已

被成功定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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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 題目 公署的建議 公署就局方的評論而作出的回應 

 局方指出，資料使用者可能會表示有關電話是隨

機電話(不披露接聽電話者的個人資料)，以此規

避資料當事人行使公署建議的追溯個人資料來

源的權利。不過，公署認為，由於隨機電話容易

被接聽電話者即時拒絕，來電者利用隨機電話作

為藉口，或會完全得不到回應，這不是有效或可

取的營銷策略，資料使用者會否使用成疑問。 
 局方強調，根據第 35G 條，資料當事人有權隨時

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作直接促

銷，而且不依從有關規定的刑罰很重。不過，公

署認為，如資料當事人不知道轉移或出售其個人

資料的源頭，當資料承轉人向他進行直接促銷

時，他要逐一提出拒絕服務要求，而不能更有效

地從根源解決問題。 
 局方亦強調，根據第 35L 條，資料使用者在資料

當事人的要求下，須通知所有第三方(已向其轉

移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)停止使用有關資料作

直接促銷，而且不依從有關規定的刑罰很重。不

過，公署認為，如不能識別源頭的資料使用者，

這項保障是沒有意義的。 
 此外，局方早前曾表示從事直銷業務的中小企在

遵從建議規定方面或會有困難，因為他們對客戶

個人資料的管理未必妥善。公署並不認為這是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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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 題目 公署的建議 公署就局方的評論而作出的回應 

否決這項建議的合理理由。為解決有關中小企的

困難，公署願意接受中小企有較長的過渡期，以

整理好他們的記錄。 
 
 
 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
2012 年 5 月 4 日 




